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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言詞辯論意旨狀 1 

案      號  ○○年度○字第○○號 2 

 股      別  ○股 3 

 被      告  圓夢股份有限公司           設：○○市○○區○○路○○號 4 

 法定代理人  ○○○                     住：○○市○○區○○路○○號 5 

 訴訟代理人  ○○○                     住：○○市○○區○○路○○號 6 

 原      告  辛明星                     住：○○市○○區○○路○○號 7 

 訴訟代理人  ○○○                     住：○○市○○區○○路○○號 8 

 上開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謹依法提呈辯論意旨狀事： 9 

  【答辯聲明】 10 

一、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11 

二、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12 

三、 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13 

【事實】 14 

一、 辛明星（下稱原告）係立法委員補選候選人，其欲藉圓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15 

告）所製作之《夢想家園設計名錄》（下稱系爭節目）增加曝光度，故與被告於民16 

國（下同）110 年 10 月 1 日簽訂拍攝訪談同意書（被證 1）。同意書載明被告在拍17 

攝期間可拍攝其房屋內外場景及其與家人的家居生活，並口頭請被告於立法委員18 

補選投票日前順利播出。 19 

二、 被告員工即訴外人包可孟（下稱訴外人包可孟）於 110 年 10 月 7 日下午於原告住20 

處進行拍攝，因原告配偶即訴外人凌一瓣（下稱訴外人凌一瓣） 於過程中開啟櫥21 

櫃時，致使訴外人包可孟無意間拍攝到櫥內的藥袋（下稱系爭藥袋，被證 2）。 22 

三、 由於當日訪談與拍攝已耗時甚久，兩造在電話中約定於 110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1123 

時補拍原告住處外觀及社區公共空間，並由被告員工即訴外人聶影（下稱訴外人24 

聶影）於 110 年 10 月 11 日到五江社區進行外景拍攝。訴外人聶影較約定時間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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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30 分鐘到達社區中庭，並先行拍攝原告住處外觀，無意中拍攝到原告與一名1 

女子站在窗邊擁抱，然並未拍攝到該名女子的面容（下稱系爭窗邊畫面）。 2 

四、 原告與訴外人聶影於約定時間拍攝後，訴外人聶影向原告表示拍攝工作已經全部3 

完成並自行前往用餐，於用餐後回五江社區取車途中，正逢著名歌手即訴外人呂4 

知音（下稱訴外人呂知音）欲自五江社區停車場離開，而訴外人聶影認出其與稍早5 

出現在原告住宅窗邊之人服裝相同，並基於其個人與原告相左之政治理念，另行6 

私自拍攝訴外人呂知音駕駛白色 Yamata 休旅車駛離停車場之照片（下稱系爭停車7 

場照片），惟系爭停車場照片僅拍攝到休旅車之車牌後二碼及駕駛人即訴外人呂知8 

音 ，訴外人聶影復又將系爭停車場照片私自無償提供給訴外人即經營《搞甚麼名9 

堂》雜誌的媒體蚊子公司。 10 

五、 訴外人包可孟於剪輯時未發覺系爭藥袋畫面及系爭窗邊畫面有異，故並未刪除系11 

爭藥袋畫面及時長約 1 秒鐘、占電視螢幕約十六分之一的系爭窗邊畫面，並於 11012 

年 10 月 17 日播出。復經《搞甚麼名堂》雜誌以科技之手段解析出系爭藥袋屬原13 

告配偶訴外人凌一瓣所有，並將系爭窗邊畫面與系爭停車場照片幾經比對、推斷14 

出系爭窗邊畫面中之女子屬訴外人呂知音。蚊子公司復將系爭藥袋畫面、系爭窗15 

邊畫面及系爭停車場照片等資料互相連結，推測因原告與訴外人呂知音之不倫戀16 

情導致其配偶即訴外人凌一瓣罹患精神疾病。 17 

六、 原告及訴外人呂知音於 110 年 11 月 2、4、7 日多次藉由網路發文及記者會等方式18 

針對此一事件對外說明，惟雙方皆說詞反覆。原告並於同月 17 日委由律師發函於19 

被告，遽稱有精神上痛苦並基於被遺忘權請求被告不得再播出該節目，惟被告認20 

為其無理由故不予回應。嗣 12 月 25 日補選敗選後，原告以圓夢公司為被告，於21 

同月 29 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訴訟，爰依法答辯。 22 

 23 

 24 

【理由】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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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系爭藥袋及系爭停車場照片，非屬原告的個人資料及隱私；系爭窗邊畫面非屬原1 

告之隱私 2 

一、 系爭藥袋不屬於原告之個人資料及隱私 3 

(一) 系爭藥袋不屬於原告之個人資料 4 

1. 按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 2 條第 1 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個人資5 

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6 

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7 

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本8 

款所稱「間接識別性」之定義，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3 條所述，係指「保有該資9 

料之公務或非公務機關僅以該資料不能直接識別，須與其他資料對照、組合、連10 

結等，始能識別該特定之個人。」 11 

2. 次按雖不能由公開之資料單獨識別出特定個人，但若可容易與其他資料對照、組12 

合或以連結方式而識別出特定人，則該訊息資料即符合間接識別之定義1（附件 1）；13 

復按間接識別應限縮於客觀上任何人皆得藉該資料識別出特定人2（附件 2）。末按14 

個資法第 1 條：「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15 

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特制定本法。」 16 

3. 今系爭藥袋畫面模糊不清，根本無從辨識該藥袋之所屬；而後雖經雜誌社之高科17 

技技術解析後始辨識出藥袋上載有訴外人凌一瓣之姓名，是亦僅能識別出藥袋之18 

所有人為訴外人凌一瓣，尚難謂其可間接識別出原告。 19 

4. 又，若認夫妻一方之個人資料皆得以間接識別出他方，而屬於他方之個人資料，如20 

此將大幅擴張間接識別之適用情形，過度擴大個資法保護範圍，導致嚴重影響法21 

秩序之穩定。是以，應適度限縮間接識別之範圍，維護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與個22 

人隱私權之間利益之衡平，以符合個資法第 1 條之意旨。 23 

                                                      
1邱忠義，談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間接識別，裁判時報，30 期，2014 年，頁 98（附件 1）。 
2李惠宗，個人資料保護法上的帝王條款-目的拘束原則，法令月刊，64 卷 1 期，2013 年 1 月，頁 37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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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綜上所述，原告配偶訴外人凌一瓣之藥袋不屬於原告之個人資料。 1 

(二) 系爭藥袋不屬於原告之隱私 2 

1. 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下稱釋字）第 603 號解釋3（附件 3）：「為保障個人生活私3 

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4 

而受憲法二十二條所保障。」次按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上字第 1453 號民事判決5 

4（附件 4）：「按隱私係指個人對其私領域之自主權利，保護範圍包括個人私生活6 

不受干擾及個人資訊之自我控制，惟人群共處經營社會生活，應受保護之隱私必7 

須有所界限，即隱私是否存在，應以個人對系爭事物是否有合理期待作為判斷準8 

則，司法院大法官第 689 號解釋意旨參照。」再按釋字第 689 號解釋5（附件 5）9 

之意旨，所謂「合理隱私期待」須個人已將不受他人侵擾之期待表現於外，且該期10 

待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 11 

2. 查系爭藥袋非原告之個人資料，已如「壹、一、（一）」所述，故難謂其對於該藥袋12 

具有釋字第 603 號解釋所稱之個人資料自主控制權。次查系爭藥袋是否為隱私而13 

為原告之私密領域隱私權所涵蓋，端視原告是否具有合理隱私期待，已如前開判14 

決所述。而本件被告係為履行契約方進入原告家中拍攝，拍攝訪談同意書第 5 點15 

（被證 1）並約定被告之拍攝內容包含原告及其同住家人之個人資訊，是原告應得16 

預見其家中之資訊將被公開於系爭節目中，故原告對於系爭藥袋之公開不具合理17 

隱私期待，系爭藥袋即不屬於原告之隱私。 18 

二、 系爭窗邊畫面不屬於原告之隱私 19 

(一) 按釋字第 689 號解釋（附件 5）之意旨，所謂「合理隱私期待」須個人已將不受他20 

人侵擾之期待表現於外，且該期待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次按臺灣高等法院 10621 

年度上訴字第 3311 號刑事判決6（附件 6）：「而『合理隱私期待』之認定標準，除22 

                                                      
3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釋字第 585 號解釋同旨（附件 3）。 
4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上字第 1453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上易字第 1195 號民事判決同旨

（附件 4）。 
5
司法院釋字第 689 號解釋（附件 5） 

6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訴字第 3311 號刑事判決（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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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主觀上隱私期待外，兼及社會對此主觀期待之合理評價。」 1 

(二) 查原告居住於五江社區內之四樓住宅，聶影抬頭目視即可看見原告之住處窗戶7，2 

而系爭窗邊畫面拍攝當時，原告並未拉合窗簾，外觀上並無可阻擋外人視線之設3 

備，足認原告未將不受他人侵擾之隱私期待表現於外，故原告對於其將窗簾拉合4 

前之行為不具合理隱私期待，系爭窗邊畫面不屬於原告的隱私。 5 

(三) 退步言之，縱論(假設語氣)原告已將不受他人侵擾的期待表現於外，惟依社會通6 

念，一般人在從事其私密活動時，應不會選擇在未拉合窗簾之窗邊進行，因此，原7 

告對於系爭窗邊畫面之隱私合理期待，並非社會通念認為合理，故系爭窗邊畫面8 

仍非屬於原告隱私。 9 

三、 系爭停車場照片不屬於原告之個人資料及隱私 10 

(一) 系爭停車場照片不屬於原告之個人資料 11 

1. 按個資法第 2 條第 1 款所謂個人資料應限於得直接或間接識別特定個人之資料。12 

次按個資法第 51 條第 1 項第 2 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本法規定：…二、13 

於公開場所或公開活動中所蒐集、處理或利用之未與其他個人資料結合之影音資14 

料。」又按我國車牌號碼均由監理主管機關依職權統一配發，除車主個人自行公開15 

外，僅公務機關得依職權查詢，尚非一般民眾一見即知該車牌號碼之車主為何人，16 

故解釋上並未符合個資法第 2條第 1款所稱「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17 

之要件8（附件 7）。 18 

2. 查系爭停車場照片係於公共場所拍攝，且僅攝錄到車牌後兩碼，也並未與其他資19 

料結合，則公務機關雖得依職權查詢，在車牌號碼不完整的情形下也難以特定出20 

此車輛所有人；遑論 Yamata 係一國民品牌，且白色又屬民眾購買汽車經常選擇之21 

顏色9，該車款應具有一定之市占率，故難認任何人得僅透過系爭停車場照片識別22 

出原告。 23 

                                                      
7查不爭執事項第 5 點。 
8伍偉華，初探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殊侵權行為要件，裁判時報，30 期，2014 年，頁 119（附件 7）。 
9查不爭執事項第 8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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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雖然公務機關得經查詢特定出系爭車輛之所有人，惟此車輛為租車公司所有，並1 

由原告之助理所租賃，則透過系爭車輛亦僅能得知曾經租賃使用該車之人，實難2 

以藉此特定出原告個人。 3 

4. 次查系爭停車場照片雖拍攝到駕駛人之影像，惟當時系爭車輛係由訴外人呂知音4 

自行駕駛，且其配戴口罩10，系爭停車場照片至多僅可能直接識別出訴外人呂知音5 

本人；又原告與訴外人呂知音二人並無公開之密切聯繫，一般人並無法藉由訴外6 

人呂知音駕駛白色 Yamata 休旅車之照片而直接或間接識別出原告。  7 

5. 末查，系爭停車場照片係於公共場所拍攝，且訴外人聶影拍攝與交付之當下，系爭8 

停車場照片並未與其他資料結合，因此符合個資法第 51 條第 1 項第 2 款而不適用9 

個資法相關規定。 10 

6. 綜上所述，系爭停車場照片至多可識別出訴外人呂知音而為其個人資料，尚難謂11 

得直接識別出原告，亦無間接識別之餘地。故，系爭停車場照片，非屬原告之個人12 

資料。 13 

(二) 系爭停車場照片不屬於原告之隱私 14 

1. 按釋字第 603 號解釋（附件 4），將隱私分為資訊隱私與空間隱私，資訊隱私指個15 

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權，空間隱私則係指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次16 

按隱私是否存在，應以個人對系爭事物是否有合理期待作為判斷準則。再按臺灣17 

臺北地方法院 110 年度訴字第 5511 號民事判決11（附件 8）：「……被告所拍攝之18 

處，為公眾能自由進出使用之場所，所攝得之內容尚難認屬一般社會大眾所合理19 

期待具有私密性、非公開活動之私生活領域。……被告於上開公共場合之馬路上20 

拍攝原告之車輛外觀型式、車牌號碼，難認為合理隱私期待之範疇……。」末按最21 

高法院 109 年度上訴字第 3692 號刑事判決12（附件 9）之意旨，個人於公共場所中22 

之合理隱私期待較私密場所低。 23 

                                                      
10查不爭執事項第 8 點。 
11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0 年度訴字第 5511 號民事判決（附件 8） 
12最高法院 109 年度上訴字第 3692 號刑事判決（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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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系爭停車場照片，非屬原告之個人資料，已如「壹、三、（一）」所述，故原告對1 

系爭停車場照片並無釋字第 603 號解釋所稱之個人資料自主控制權；次查該停車2 

場雖係原告居住社區之住戶停車場，惟此社區停車場係基於容積獎勵所設之開放3 

空間，為行人可任意進出之公開場所13，難謂其為原告之生活私密領域而得主張隱4 

私權之保護。 5 

3. 再查，系爭停車場照片並未拍攝到任何與原告相關的資訊，原告對此難謂有任何 6 

合理隱私期待可言。退步言之，縱論（假設語氣）任何人皆可透過系爭停車場照片7 

而識別出該車輛為原告競選所用之車輛，然原告既然將該車輛作為競選之用，對8 

於該車牌號碼即難認原告已將其主觀上之合理隱私期待表現於外。 9 

4. 綜上，原告對系爭停車場照片並無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權，且此照片也並非於原10 

告之生活私密領域所拍攝，原告於此也並無合理隱私期待可主張。故系爭停車場11 

照片不屬於原告之隱私。 12 

貳、 被告播出系爭藥袋、系爭窗邊畫面並非不法利用原告的個人資料 13 

一、 系爭藥袋非屬原告之個人資料，因此並無不法利用之可能；退萬步言，縱論（假設14 

語氣）該藥袋屬於原告之個人資料，被告播出系爭藥袋並非不法利用之行為 15 

(一) 按個資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16 

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17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次按個資法第 2 條第 918 

款，所謂當事人係指個人資料之本人。再按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1 項：「本19 

法第六條第一項但書第三款、第九條第二項第二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20 

當事人自行公開之個人資料，指當事人自行對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揭露其個人21 

資料。」 22 

(二) 查系爭藥袋上所載之姓名係訴外人凌一瓣，是以系爭藥袋屬於訴外人凌一瓣之醫23 

療個人資料，故其核屬個資法第 2 條第 9 款所稱之「當事人」。而訴外人凌一瓣係24 

                                                      
13查不爭執事項第 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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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長期就診且每日持續服用藥物之人（被證 3），自應明知藥品與藥袋放置於廚房1 

之櫥櫃中，而其仍然於明知他人正在拍攝之情況下自行打開櫥櫃，將其揭露於被2 

告之拍攝團隊，並且凌一瓣應明知系爭藥袋將出現於系爭節目中，而凌一瓣卻未3 

向被告表示須將系爭藥袋刪除或進行模糊處理，因此，其行為應屬個資法第 6 條4 

第 1 項第 3 款14所稱之「當事人自行公開」，故被告得依本款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5 

該個人資料。據此，於直接識別之主體自行公開的情況下，原告身為可能被間接識6 

別的主體，自無再行主張受侵害的理由。 7 

(三) 綜上所述，被告播出之行為並無不法利用原告之個人資料。 8 

二、 系爭藥袋非屬原告之隱私，因此被告播出系爭藥袋並無不法侵害原告隱私權之可9 

能，退步言之，縱論（假設語氣）該藥袋屬於原告之隱私，被告亦無不法侵害其隱10 

私權 11 

(一)按最高法院 103 年台上字第 1611 號判決15（附件 10）：「人格權侵害責任之成立以12 

『不法』為要件；而不法性之認定，採法益衡量原則，就被侵害之法益、加害人之13 

權利及社會公益，依比例原則而為判斷；倘衡量之結果對加害人之行為不足正當化，14 

其侵害即具有不法性。」 15 

(二)查系爭藥袋畫面之整體內容重點在於呈現廚房之設計，且被告係於拍攝訪談同意書16 

之約定時間內進行拍攝，然而被告之所以會拍攝到系爭藥袋，係因藥袋所有人即訴17 

外人凌一瓣自行公開之行為，更何況系爭藥袋於系爭節目中不甚清晰，訴外人包可18 

孟於拍攝及剪輯時皆並未意圖使用任何手法將該藥袋凸顯，因此，在個人資料主體19 

自行公開且對原告侵害甚微之情況下，被告播出系爭藥袋之行為，應不具不法性，20 

原告率而主張被告不法侵害其隱私權，實難謂洽，其主張洵屬無據。 21 

三、 被告播出系爭窗邊畫面並非不法利用原告之個人資料 22 

                                                      
14個資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

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

人資料」。 
15最高法院 103 年台上字第 1611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第 2652 號民事判決同旨（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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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個資法第 20 條：「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1 

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2 

之利用：…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次按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上易字第3 

923 號判決16（附件 11）：「復查無個資法第 20 條第 1 項但書所列各款情形，被上4 

訴人上開所為具不法性，侵害上訴人隱私權致受損害」，足見個資法第 20 條各款5 

之規定為行為不法之阻卻違法事由，併予敘明。末按高等法院 109 年度上字第 10196 

號民事判決17（附件 12）：「民意代表對於配偶或伴侶有無感情不忠或欺騙行為，對7 

於選民對該民意代表之道德、品格、誠信是否無瑕之判斷，並非毫無影響，且民意8 

代表之道德、品格、誠信有無瑕疵，衡情亦會牽涉到選民對於該民意代表之待人處9 

事、問政糾錯等層面，是否公正、誠信及具備專業素養之判斷，難謂與公共利益毫10 

無關聯。」 11 

(二) 查系爭節目係一裝潢設計介紹節目，節目之重點應在呈現莊凰設計師之作品，且12 

拍攝系爭窗邊畫面之當下正在介紹大樓外觀及社區公共區域，並非著重在窗戶採13 

光或是日照，又系爭節目之客群為一般觀眾，殊難想像一般觀眾會停下來放大解14 

析與播放內容毫無關聯的住戶居家活動。復又裝潢設計節目除了房屋內部結構之15 

外，外在環境是否予人舒適優美的觀感皆是裝潢設計應考慮的元素，節目為了使16 

觀眾完整地了解裝潢設計作品，拍攝房屋外觀，不可避免地將拍攝到大樓住戶之17 

窗戶，被告拍攝系爭窗邊畫面之行為並無逾越個資法第 20 條第 1 項本文所稱特定18 

目的之必要範圍，更與蒐集之目的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19 

(三) 退步言之，縱使（假設語氣）系爭窗邊畫面之播出逾越特定目的，惟原告為一立法20 

委員候選人，依上開判決意旨，其品行與道德操守本應受大眾檢視，以滿足大眾知21 

的權利。再者，系爭節目的呈現手法並無任何加油添醋或不實揣測之情事，且此畫22 

面並無正確性爭議，足認被告播出行為已是對於原告最小侵害之手段。綜上，被告23 

                                                      
16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上易字第 923 號判決（附件 11） 
17高等法院 109 年度上字第 1019 號民事判決（附件 12） 



10 

 

播出系爭窗邊畫面符合個資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之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1 

而無不法利用原告之個人資料。 2 

四、 系爭窗邊畫面非屬原告之隱私，因此被告播出系爭窗邊畫面並無不法侵害原告之3 

隱私權之可能，退步言之，縱論（假設語氣）該畫面屬於原告之隱私，被告播出系4 

爭窗邊畫面亦非不法侵害原告之隱私權 5 

(一)按人格權侵害責任之成立，應透過法益衡量判斷行為的不法性，已如前開最高法院6 

103 年台上字第 1611 號判決所述（附件 10）。 7 

(二)查系爭窗邊畫面係著重於介紹社區大樓之外觀，拍攝到原告家窗戶之部分僅占電視8 

畫面十六分之一，且時長僅有一秒18，是以，系爭窗邊畫面之公開對原告隱私權之9 

侵害極其微小。 10 

(三)次查原告係立法委員候選人，身為公眾人物，其道德及品行應受大眾檢視，且我方11 

播出系爭窗邊畫面並無加油添醋，僅以背景樂帶過。因此，綜合衡量我方之言論自12 

由、原告之隱私權以及社會公益，我方播出系爭窗邊畫面之行為並無不法侵害原告13 

之隱私權。 14 

參、 被告對於系爭藥袋與系爭窗邊畫面之播出並無故意過失 15 

一、 按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035 號判決19（附件 13），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於16 

第 184 條20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立法說明，並未限於自然人始有17 

適用；而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18 

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 184 條規定，負自己19 

之侵權行為責任，俾符公平。 20 

二、 次按法人過失指組織過失，違反組織義務而發生所謂組織缺陷，組織義務包含人21 

                                                      
18查不爭執事項第 9 點。 
19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第 2035 號民事判決（附件 13）。 
20民法第 184 條：「一、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

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

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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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配置、物的設置、維護及更新與防止事故發生所需安全管理機制的建置等。 211 

（附件 14）；又按應以理性人之標準，檢視法人團體意思決定是否有故意過失，法2 

人團體的錯誤決定、設施瑕疵、人員管理失當或組織缺陷，都有可能構成法人自身3 

須負侵權行為責任的情況22（附件 15）。 4 

三、 查拍攝訪談同意書（被證 1）未約定被告須於節目播出前進行複查程序，是以被告5 

並無負有建立所謂內部監督管理機制之義務；又即使被告建立所謂內部監督管理6 

機制，惟系爭藥袋及系爭窗邊畫面於系爭節目中非常不顯眼，原告不能苛求被告7 

之剪輯師於剪輯時須將節目的每一秒皆放大檢查；更何況，被告播出系爭節目後8 

至訴外人《搞甚麼名堂》雜誌出刊報導歷經整整十五日23，於此期間包含原告在內9 

均無人發現系爭藥袋及系爭窗邊畫面有異。是以，即使被告於播出前有對系爭節10 

目進行複查，亦無法對二者有所察覺，並於播出前加以剪除，故難認被告播出系爭11 

藥袋畫面及系爭窗邊畫面具有故意或過失。 12 

肆、 訴外人聶影拍攝系爭停車場照片並交給第三人蚊子公司《搞甚麼名堂》雜誌並無13 

不法蒐集與利用原告的個人資料或侵害其隱私權，亦非執行職務之行為，因此被14 

告無須負責 15 

一、 系爭停車場照片非屬原告之個人資料，因此並無不法利用之可能；退萬步言，縱16 

論（假設語氣）其屬原告之個人資料，聶影之行為亦無不法蒐集或利用其個人資17 

料 18 

(一)按個資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與個資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非公務機關為增進19 

公共利益，得於必要範圍內蒐集與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次按同法第 2 條第 8 款，20 

本法所稱之「非公務機關」包含自然人在內。 21 

(二)查系爭停車場照片非屬原告之個人資料已如「壹、三、(一)」所述。即使終局上系22 

                                                      
21王澤鑑，法人侵權責任的發展-民法第 184條法人自己侵權行為責任的創設，月旦裁判時報第 100 期，

109年 10 月，頁 13（附件 14）。 
22陳聰富，侵權行為法原理，第 2 版，2018 年 9 月，頁 593（附件 15）。 
23
查不爭執事項第 9、1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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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停車場照片具有識別性，而可能該當個資法第 2條之間接識別，惟侵權行為是否1 

成立，應依行為當時之狀態進行認定，而聶影拍攝及交付系爭停車場照片時，系爭2 

停車場照片尚不能識別出原告，因此，聶影之行為仍非不法蒐集或利用原告個人資3 

料。 4 

(三)退步言之，縱論（假設語氣）聶影之行為係不法蒐集或利用原告之個人資料，惟查5 

原告身為立法委員候選人，其品行優劣以及對於配偶是否忠誠一事具有公共性，而6 

系爭停車場照片拍攝到訴外人呂知音駕駛原告之選舉用車，聶影基於懷疑原告可能7 

對其配偶不忠誠此一監督候選人之特定目的，始進行拍攝。況且，其並未進一步進8 

行跟蹤或追查；因此，聶影之拍攝行為係為個資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所稱之增9 

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10 

(四)次查系爭停車場照片並未拍攝到原告本人，該影像亦非聶影憑空捏造，更何況，聶11 

影係將照片交給具有較高查證能力的專業媒體公司，而非自行爆料或交給原告的敵12 

對政黨，因此，聶影利用系爭停車場照片之行為也屬於最小侵害之手段，而為個資13 

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14 

(五)綜上所述，聶影之行為符合個資法之規定，而無不法蒐集或利用原告的個人資料。 15 

二、 系爭停車場照片非屬原告之隱私，聶影之行為無不法侵害原告隱私權之可能；退16 

萬步言，縱論（假設語氣）其屬原告之隱私，聶影之行為亦非不法侵害原告隱私權 17 

(一)按人格權侵害責任之成立，應透過法益衡量判斷行為的不法性。次按釋字第 689 號18 

解釋（附件 5）：「…新聞採訪行為則為提供新聞報導內容所不可或缺之資訊蒐集、19 

查證行為，自應為新聞自由所保障之範疇。又新聞自由所保障之新聞採訪自由並非20 

僅保障隸屬於新聞機構之新聞記者之採訪行為，亦保障一般人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21 

資訊於眾或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而從事之新聞採訪行為。…」由此可22 

知釋字第 689 號對受新聞自由保障的「對象」和「新聞採訪行為」，賦予比較寬鬆23 

的定義，將通常不隸屬於任何特定專業新聞機構的「公民記者」採訪行為納入保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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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之內24（附件 16）。 1 

(二)查訴外人聶影雖非新聞媒體業者，惟其拍攝系爭停車場照片並交給雜誌社之行為係2 

基於公民記者之角色，為滿足大眾知的權利並監督原告之品行，而應屬蒐集新聞資3 

訊之採訪行為，受新聞自由所保障。而原告為立法委員候選人，其品行及道德操守4 

有受大眾檢視之必要，且其對伴侶有無感情不忠之行為，將影響選民對其信任度，5 

進而左右選民投票之意向；更何況，該照片並未拍攝到原告本人，且真實性並無疑6 

議，因此，綜合衡量新聞自由的實現、原告身為公眾人物的隱私權，以及社會公益，7 

聶影之行為並非不法侵害原告之隱私權。 8 

三、 聶影拍攝及播出系爭停車場照片之行為並非執行職務，被告無須負責；縱論（假9 

設語氣）聶影係執行職務，被告也已盡監督之義務 10 

(一)按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11 

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12 

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次按最高法13 

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979 號判決25（附件 17）：「法人雖為權利義務之主體，但必14 

須依靠其代表人或受僱人行使職務或執行職務始得為之，故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15 

任之成立，係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或法人16 

之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時，始與各該行為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17 

(二)末按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852 號民事判決26（附件 18）：「…民法第 188 條18 

第 1 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所稱之執行職務，除執行所受19 

命令或受委託之職務本身外，受僱人如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20 

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而不法侵害21 

他人之權利者，亦應包括在內。…外觀上具有執行職務之形式，在客觀上足以認為22 

與執行職務有關，且各階段行為環環相扣不可割裂，屬謝○○利用職務上機會之行23 

                                                      
24劉靜怡，為德不卒的釋字第 689 號，台灣法學雜誌，第 184 期，2011 年，頁 51（附件 16）。 
25最高法院 103 年度第 1979 號民事判決（附件 17）。 
26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852 號民事判決（附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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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而涵攝於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所稱『執行職務』範圍，並無適用民法第 188 條1 

第 1 項規定之錯誤可言。」 2 

(三)查訴外人聶影已於拍攝完成後告知原告拍攝工作完成27，而其拍攝系爭停車場照片3 

之時點係於完成拍攝工作、前往鹹粥店用餐完畢後欲取車之時，況且聶影係以個人4 

之手機拍攝系爭停車場照片28，而非使用職務上拍攝所用之攝影器材，顯見聶影拍5 

攝系爭停車場照片之時點，不具時間與空間之密接性，其使用之工具更與執行職務6 

毫無關聯，因此，難謂聶影拍攝系爭停車場照片之行為與拍攝系爭節目之職務行為7 

間，有上述判決所稱環環相扣不可割裂之情事。 8 

(四)退步言之，縱論（假設語氣）系爭停車場照片係訴外人聶影於執行職務之期間所拍9 

攝，惟其為一資深之攝影師，應深諳職業之倫理，被告更於其就職前與其簽訂著作10 

權約定書（被證 5），告知其不得將職務上所為之一切創作洩漏予第三人。且被告於11 

其前往進行拍攝之前，已告知其應遵守被告之指示完成拍攝工作29，並於訴外人聶12 

影離職前復又告知其應遵守與被告所簽訂之著作權約定書。是以，被告已善盡其選13 

任監督之義務，而無須對原告負僱用人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14 

伍、 原告請求法院命被告不得再播出《夢想家園設計名錄》第八集為無理由 15 

一、 被告並無違反契約等情，故原告以債務不履行相關規定請求停播系爭節目，並無16 

理由 17 

(一) 按民法第 227 條第 1 項不完全給付之規定準用同法第 231 條第 1 項給付遲延：「債18 

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次按拍攝訪談同意書（被19 

證 1）第 3 點，被告播出系爭節目需要呈現原告優質清新形象，但是，單純介紹室20 

內裝潢設計難認可呈現原告之清新形象，綜觀契約之意旨，呈現優質清新形象應21 

僅限制被告對「原告及其家人之訪談互動與家居生活」所為之拍攝與播出。又此所22 

謂優質清新形象之解釋不得無限上綱，否則將使被告動輒得咎，導致被告負擔損23 

                                                      
27查不爭執事項第 7 點。 
28查不爭執事項第 8 點。 
29查不爭執事項第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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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賠償責任之可能性流於原告之恣意。 1 

(二) 查系爭藥袋係出現於呈現廚房裝修設計之畫面中，與原告及家人之訪談互動等無2 

涉，因此，並非拍攝訪談同意書第 3 點所欲限制之客體。退步言之，縱論（假設語3 

氣）系爭藥袋屬於家居生活的一部份，而須符合呈現原告優質清新形象，但藥袋為4 

社會一般民生常備品，僅依藥袋本身之存在，尚難謂系爭藥袋畫面之播出與原告5 

清新形象有違，而系爭藥袋經過科技技術解析放大後仍然非常模糊，則一般觀眾6 

單純透過系爭節目根本難以察覺系爭藥袋之存在，遑論系爭藥袋係訴外人凌一辦7 

所有，因此，難認其存在將使大眾對於原告產生負面評價，系爭藥袋之播出應不會8 

對於原告之清新形象造成損害。 9 

(三) 次查系爭窗邊畫面係著重於大樓外觀，而非呈現原告之居家生活，因此，並非拍攝10 

訪談同意書第 3 點所欲限制之對象。退步言之，縱論（假設語氣）系爭窗邊畫面11 

屬於家居生活之一部份，而須呈現原告之清新形象，惟系爭窗邊畫面出現之時長12 

僅占節目之一千八百分之一，該窗戶大小僅占整體畫面之十六分之一，憑該畫面13 

並無法特定客房窗邊女子之身分；更何況，該窗邊女子身著之服裝廣受女性消費14 

者喜愛30，屬於流行性之商品。且依照畫面出現時序表（被證 4），系爭窗邊畫面之15 

後緊接著播放原告及其配偶和樂融融牽手看夕陽的畫面，一般人應不會認為該女16 

子為原告之配偶以外之人。若非有心人特意將該部分放大並加以比對其他資料，17 

一般觀眾皆難以特定該窗邊女子係為何人，遑論第三人搞甚麼名堂雜誌係經過反18 

覆比對，始可辨識出該女子並非原告之配偶，據此，原告不可苛求被告及被告之剪19 

輯師發覺系爭窗邊畫面之不妥，並加以刪除。因此，系爭窗邊畫面之播出難以對於20 

原告之清新形象造成損害。 21 

(四) 綜上所述，系爭節目之播出並未違反契約約定。 22 

二、 原告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1 條第 4 項或其他個資法相關規定請求停播系爭節目，23 

並無理由 24 

                                                      
30查不爭執事項第 1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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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個資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5 款「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1 

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五、經當事人2 

同意。……。」及同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3 

或第十九條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二、4 

蒐集之目的。……。」次按個資法第 20 條第 1 項本文「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5 

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再6 

按個資法第 11 條第 4 項「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應主動或7 

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8 

(二) 查系爭節目為一裝潢設計介紹節目，節目播出之目的應係呈現莊凰之室內設計作9 

品，是被告蒐集原告之個人資料具有特定目的，且被告已於拍攝訪談同意書第 5 點10 

（被證 1）中載明系爭節目之拍攝係為於電視頻道播出，已盡其個資法第 8 條之告11 

知義務，並已取得原告之同意，是以被告蒐集、處理或利用原告之個人資料並無違12 

反個資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另外，系爭節目旨在13 

呈現莊凰設計師的室內設計作品，以及對原告夫婦的訪談內容，顯見被告利用資14 

料之行為符合蒐集資料之特定目的，符合個資法第 20 條第 1 項本文之規定，故被15 

告仍得繼續播出系爭節目，原告不得依個資法第 11 條第 4 項請求停止播出系爭節16 

目。 17 

(三) 另按個資法第 11 條第 3 項本文「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18 

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而按個資法施行細19 

則第 20 條第 3 款，所謂特定目的消失係指「特定目的已達成，或該特定目的客觀20 

上已無法達成而無繼續處理或利用之必要。」 21 

(四) 次查被告播出系爭節目之目的係為呈現莊凰之室內設計作品，而此特定目的並無22 

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第 3 款所稱特定目的消失之情形，故原告亦不得依個資法23 

第 11 條第 3 項本文請求被告停止播出系爭節目。 24 

三、 原告若以民法第 18 條第 1 項後段請求停播系爭節目，並無理由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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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民法第 18 條第 1 項後段，人格權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次按人格權1 

侵害責任之成立，應以法益衡量判斷行為人是否具備不法性。復按基於民主政治2 

國民主權之原理，直接參與統治活動、操作政治過程之政治人物，其言行舉動、品3 

德操守、對國家社會之影響不言而喻，原即應時時受選民即大眾之監督、檢視，以4 

確保政治品質，從而對政治人物之報導或批評必須給予相當程度之自由空間，即5 

使有刻薄、尖銳之批判，亦不適合動輒採取興訟恐嚇等手段，而應以負責態度採6 

取正面說明或回應之方法，始可釐清大眾之疑慮31（附件 19）。末按最高法院 1047 

年台上字第 237 號刑事判決32（附件 20）：「…又立法委員職權重大，為公眾人物，8 

於民主社會，本應接受外界監督其人格、品行、素行、操守、甚至私德。」 9 

(二) 查原告身為立委候選人，其私生活及道德與其是否適任立法委員有重要關聯，本10 

應受大眾之檢視，而系爭節目呈現原告之居家生活及介紹住處之裝潢理念，使大11 

眾可進一步了解其家人間之相處及原告之人格特質，可供日後選舉之參考，則系12 

爭節目所傳達之資訊應屬與公益相關，誠如「貳、二」及「貳、四」所述，綜合衡13 

量被告之言論自由、原告之隱私權以及社會公益，被告之行為並非不法侵害原告14 

隱私權，故原告據依民法第 18 條第 1 項要求被告停止播出系爭節目為無理由。 15 

陸、 綜上所述，系爭藥袋非屬原告之個人資料，且為資料主體即訴外人凌一瓣自行公16 

開。又系爭窗邊畫面之播放雖有不法利用原告個人資料之虞，惟被告播出之行為17 

具阻卻違法事由，故被告播放上述二者之行為並非不法利用原告之個人資料，因18 

此被告不須負責。系爭藥袋與系爭窗邊畫面非屬原告之隱私，原告不得主張受隱19 

私權保護。另訴外人聶影拍攝系爭停車場照片並交給經營《搞甚麼名堂》雜誌之蚊20 

子公司之行為，並非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亦非執行職務之行為，且被告已盡選任監21 

督之責任，故被告毋須負責。最後，被告提出之給付亦無違反契約等情，是原告如22 

據以債務不履行、民法第 18 條第 1 項與個資法等相關規定請求被告停播系爭節目23 

                                                      
31范姜真媺，大眾傳播媒體之報導自由與妨害名譽，台灣法學叢刊，第 49 卷第 1 期，2004 年，頁 79

（附件 19）。 
32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237 號刑事判決（附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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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理由，懇請  鈞院依法判決如答辯聲明。 1 

此 致 2 

臺灣高等法院 公鑒 3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 ○   月   ○ ○   日 4 

【被證與附件】 詳如附件清單 5 

                                     6 

    具 狀  人：圓夢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7 

                                    法定代理 人：○○○   （蓋章） 8 

                                    訴訟代理人：○○○   （蓋章） 9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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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及附件清單】 

【證據】 

被證 1 ：拍攝訪談同意書。 

被證 2 ：無憂精神科診所-藥袋 

被證 3 ：無憂精神科診所-診斷證明書。 

被證 4 ：《夢想家園設計名錄》第八集畫面出現時序表。 

被證 5 ：著作權約定書。 

【附件】 

附件 1 ：邱忠義，談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間接識別，裁判時報，30 期，2014 年，頁 98。 

附件 2 ：李惠宗，個人資料保護法上的帝王條款-目的拘束原則，法令月刊，64 卷 1       

 期，2013 年 1 月，頁 37。 

附件 3 ：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 

附件 4 ：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上字第 1453 號民事判決。 

附件 5 ：司法院釋字第 689 號解釋。 

附件 6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訴字第 3311 號刑事判決。 

附件 7 ：伍偉華，初探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殊侵權行為要件，裁判時報，30 期，2014  

 年，頁 119。 

附件 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0 年度訴字第 5511 號民事判決。 

附件 9 ：最高法院 109 年度上訴字第 3692 號刑事判決。 

附件 10：最高法院 103 年台上字第 1611 號民事判決。 

附件 11：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上易字第 923 號判決。 

附件 12：高等法院 109 年度上字第 1019 號民事判決。 

附件 13：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第 2035 號民事判決。 

附件 14：王澤鑑，法人侵權責任的發展-民法第 184 條法人自己侵權行為責任的創設，

月旦裁判時報第 100 期，109 年 10 月，頁 13。 



20 

 

附件 15：陳聰富，侵權行為法原理，第 2 版，2018 年 9 月，頁 593。 

附件 16：劉靜怡，為德不卒的釋字第 689 號，台灣法學雜誌，第 184 期，2011 年，頁

51。 

附件 17：最高法院 103 年度第 1979 號民事判決。 

附件 18：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852 號民事判決。 

附件 19：范姜真媺，大眾傳播媒體之報導自由與妨害名譽，台灣法學叢刊，第 49 卷第    

         1 期，2004 年，頁 79。 

附件 20：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237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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